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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CR-2018-0020008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枣政办发〔2018〕27号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枣庄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枣庄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各大企业： 

《枣庄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10月 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２— 

枣庄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推进市场主体登记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

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内登记的各类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住所是指市场主体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

地，是确定法律文书的送达地和司法及行政管辖地的依据。住所

应当在登记机关辖区内，且只能有一个。 

经营场所是指市场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经营场所既可

以与住所在同一地址，也可以与住所不在同一地址。 

住所（经营场所）地址应当详细、明确、规范，具体按照省、

市、区（市）、镇（街道）、村（社区、小区）、路（巷）、楼宇名

称、门牌房号等依次填写，无门牌或者房号的，加注与周边显著

标志物的距离。 

第四条  市、区（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是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登记机关。 

第五条  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应当坚持合法规范、

便捷高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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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实行申报承诺制。

市场主体凭《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书》申请登记

或者备案。 

申请人应当使用真实、合法、安全的固定场所作为市场主体

住所（经营场所），并对申请材料合法性、真实性和住所（经营场

所）安全性负责。登记机关只对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不再审

查其产权权属、使用功能及法定用途。 

第七条  允许“一照多址”，即对经营项目无需前置或者后置

审批、许可的市场主体，在住所外增设经营场所且在同一区（市）

域内的，申请人可以不再设立分支机构，直接向原登记机关申请

经营场所备案。 

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分

公司和分支机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八条  允许“一址多照”，即允许将同一地址经物理分割或

者集中办公区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多家市场主体。允许商

务秘书类企业为其他市场主体提供住所托管服务及其他配套服

务。 

第九条  市场主体使用住宅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应当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相关规定、取得有利害关系的业

主同意，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 

允许市场主体使用住宅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备案）

的范围，限定在市场主体办公以及数据处理、动漫游戏开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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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咨询策划、设计、软件和信息服务、网络技术、翻译服务、

电子商务、股权投资、商务秘书服务等无污染、无安全隐患的行

业。 

市场主体将住宅作为住所（经营场所）时不得产生污染、噪

声等扰民行为，不得危及周边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得影响居

民正常生活。 

第十条  住所（经营场所）应当依法经国土资源、规划、住

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卫生、公安、环

保等有关部门审批的，市场主体应当在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后开展

相关经营活动。 

第十一条  各区（市）人民政府、枣庄高新区管委会可以按

照本办法要求并结合各自产业发展规划、社会治理需要，制定区

域性的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措施并划定市场主体

住所（经营场所）禁设区域。 

第十二条  登记机关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

隐瞒重要事实取得登记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对通过登记的住所

（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依法将该市场主体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

年 11月 30日。 

 

附件：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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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书 

市场主体名称  

住所（经营场所）  

房屋权属 □自有   □租赁   □转租   □其他           

房屋性质 □工业或者商用  □住宅  □商住  □住改商  □其他          

本申请人作出如下承诺： 

1.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信息与实际情况一致，所提交的文件、证件和有关附件真实、合法、有

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2.住所（经营场所）不属于违法建筑、危险建筑等不能用作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房屋。 

3.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在住所（经营场所）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取得许可证

或者批准文件后再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4.自觉接受国土资源、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卫计、公安、环保

等审批监管部门对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应当具备特定条件，或者利用非法建筑、危险建筑、擅自

改变房屋用途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市场主体因上述问题

被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后住所（经营场所）发生变动的，及时依法办理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或者备

案手续。 

5.使用住宅作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污染、噪声等扰民行为，不

危及周边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并已取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6.自觉接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对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情况的监督管理，并承担

因住所（经营场所）的实际情况与工商登记不相符、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

取得登记以及违反本承诺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本人对申报承诺书所有内容已全部看过，知晓其内容、要求和责任，愿意遵守承诺的
各项条款。 

 

 

 

 

申请人（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文书适用于市场主体办理设立登记、住所变更登记及分支机构登记。 

    2.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设立登记时，本承诺书由全体投资人签署（投资人为自然人的由本

人签字，投资人为企业的由该企业加盖公章）；申请住所变更登记时，由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加盖公章。 

3.个体工商户申请设立登记、住所变更登记时，由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签字。 

4.非法人分支机构申请设立登记、住所变更登记时，由隶属企业加盖公章。 

5.根据实际情况，在房屋权属和房屋性质栏的□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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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有关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察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枣庄军分区战备建设处。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10月 25日印发 
 


